编号：

学分重取、补修课程申请表
	申请须知：
1. 本表适用于因课程变更等因素导致无法在综合教务系统申请的课程。
2. 申请对象：
（1）学分重取：已修读但未取得学分（即课程考核不及格）的必修类课程。其中，转专业学生应注意结合学分认可结果和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申请。
（2）补修：转专业（或转学）前转入专业已开设但未修读过或无法进行学分认可的必修类课程。
3. 申请时间：每学期开学第1周。
4. 本表经审核后由开课单位存档。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申请人填写部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学号
	
	姓名
	
	年级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申请课程名称
	
	学分
	
	模块类别
	

	课程班名称
	
	任课教师
	

	申请修课方式
	[  ]首次学分重取  

[  ]非首次学分重取（除本次申请外已重取     次，最近一次课程成绩：       分）
[  ]补修

	本人签名确认已阅读申请须知，并承诺遵守所有规定，同时确认表中所填内容及附件真实、准确，如有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事实等欺骗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审核部分（请在相应框内打“√”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开课单位
教学秘书审核
	[  ]同意申请。
[  ]不同意申请，原因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学院
教学秘书审核
	[  ]同意学生申请，课程标准：       /学分，应缴费          元。
[  ]不同意申请，原因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财务部审核
（主3#811）
	若属于第一次学分重取（即应缴费金额=0元），无需填写本栏。

已收取课程修读费：           元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开课单位
教学秘书备案
	[  ]已加入申请课程班。
[  ]因课程冲突调整课程班：
[  ]其他说明：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